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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處理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保障委任人權益，訂定本處理程序。
[bookmark: _GoBack]第二條 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處理程序規定辦理，本處理程序未規定者，依本公會相關章則、通函等辦理。
第三條 期貨經理事業自行申請停業、分支機構裁撤或整併者，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應於擬定停業、裁撤或整併日前一個月檢附申報書函(如附件一)送本公會轉報主管機關。
二、期貨經理事業函送停業申請同時，應依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與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所訂方式，了結停業前所為之交易事務，並通知保管機構辦理所有委任人交易帳戶註銷作業。
三、期貨經理事業應於停業日前一個營業日繳還委任人剩餘委託交易資金。
期貨經理事業受處分停業者，停業程序依前項第二及第三款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終止營業事項，準用第三條第一項。
第五條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解散事項，應檢附解散許可申請書(如附件二)，其餘準用第三條第一項。
第六條 期貨經理事業應於停業日、終止營業日、解散日後二個營業日內，將委任契約處理結果暨保管機構所出具交易帳戶註銷證明文件申報本公會轉陳主管機關。
第七條 本處理程序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其修訂時亦同。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處理程序」、申報「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許可申請書(變更營業處所部分)」及「期貨經理事業申請受讓其他期貨經理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或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許可申請書」修正總說明
為維護員工權益，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證券商停業、終止營業暨申請復業辦法」、「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商及證券交易輔助人營業處所場地及設備標準」及臺灣期貨交易所「期貨商、結算會員停業、終止營業處理程序」修正內容，爰修正本公會「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處理程序」、申報「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許可申請書(變更營業處所部分)」及「期貨經理事業申請受讓其他期貨經理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或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許可申請書」，相關修正內容謹敘明如下：
一、本公會「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處理程序」(下稱處理程序)：
(一)參酌證交所修正後「證券商停業、終止營業暨申請復業辦法」及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停業、終止營業處理程序」，爰於「處理程序」第三條第一項增訂「分支機構裁撤或整併」文字，並於申報書函應檢附之附件增訂「員工安置計畫及公司與企業工會協商會議紀錄或勞資會議紀錄(無企業工會者適用)。」
(二)簡化第三條第二項文字為「期貨經理事業受處分停業者依前項第二及第三款規定辦理。」
(三)為免有踰矩，爰將「處理程序」規定向「本會」申報修正為「本公會」。
二、為採一致性規範，將申報「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許可申請書(變更營業處所部分)」及「受讓其他期貨經理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或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應檢附之附件，增訂「員工安置計畫及公司與企業工會協商會議紀錄或勞資會議紀錄(無企業工會者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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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處理程序」修正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商停業、終止營業暨申請復業辦法修正後條文
	臺灣期貨交易所期貨商、結算會員停業、終止營業處理程序修正後條文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處理程序修正後條文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處理程序修正前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處理程序規定辦理，本處理程序未規定者，依本公會相關章則、通函等辦理。
	第二條 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處理程序規定辦理，本處理程序未規定者，依本會相關章則、通函等辦理。
	為免踰矩，爰將「處理程序」規定向「本會」申報修正為「本公會」。

	第五條 證券商總公司、分支機構終止營業(含受撤銷營業許可)應辦理事項：
一、證券商總公司被合併或營業讓與，應檢具下列書件，送本公司轉報主管機關核准：
(一)員工安置計畫。
(二)公司與企業工會協商會議紀錄或勞資會議紀錄(無企業工會者適用)。
(三)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二、證券商總公司終止營業：
(一)公告有關停業相關事宜，並協助客戶依其意願將集中保管證券，匯撥至他證券商。
(二)將原主管機關發給之許可證照(有分公司應包括分公司許可證照)繳回主管機關。
(三)將「供給使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電腦連線契約」、「證券集中交易市場電腦連線契約」、「供給使用交易資訊契約」、「有價證券借貸交易總契約」之正、副本繳回本公司註銷。
(四)業已繳交之交割結算基金，俟了結在本公司市場所為之交易，並將一切帳目結清以後，向本公司申請發還。
(五)證券商有保管留存帳冊憑證義務，並應依「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三條暨「證券商帳表憑證保存年限表」辦理，其保存人得由清算人指定，或由利害關係人係申請法院指定專人保管之。
三、證券商分支機構終止營業(含受撤銷營業許可)應即公告有關停業相關事宜，協助客戶依其意願將集中保管證券，匯撥至總公司、其他分支機構或他證券商並比照第一款及第二款(二)、(四)辦理。
	第五點  期貨商終止營業之處理
(一)終止營業期貨商辦理事項 
1.終止營業期貨商辦理事項，準用第四點有關停業期貨商辦理事項所列相關規定辦理。但因合併消滅之期貨自營商申請終止業務者，得不受第四點(一)2(2)及(3)規定之限制。
2.終止營業期貨商應向本公司繳回下列文件：
(1)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使用契約。
(2)期貨集中交易市場電腦連線契約。
(3)交易資訊使用契約。
3.期貨商總公司被合併、營業讓與或其分支機構終止營業(含受撤銷營業許可)，應檢具下列書件，送本公司轉報主管機關核准：
(1)員工安置計畫。 
(2)公司與企業工會協商會議紀錄或勞資會議紀錄(無企業工會者適用)。
(3)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二)承受期貨商辦理事項承受期貨商辦理事項準用第四點承受期貨商辦理事項所列相關規定辦理。 
(三)期貨商具本公司結算會員資格者，除依本點(一)及(二)辦理外，另依第  七點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期貨經理事業自行申請停業、分支機構裁撤或整併者，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應於擬定停業、裁撤或整併日前一個月檢附申報書函(如附件一)送本公會轉報主管機關。
二、期貨經理事業函送停業申請同時，應依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與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所訂方式，了結停業前所為之交易事務，並通知保管機構辦理所有委任人交易帳戶註銷作業。
三、期貨經理事業應於停業日前一個營業日繳還委任人剩餘委託交易資金。
期貨經理事業受處分停業者，停業程序依前項第二及第三款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期貨經理事業自行申請停業者，其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應於擬定停業日前一個月檢附停業申報書函(如附件一)送本會轉報主管機關。
二、期貨經理事業函送停業申請同時，應依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與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所訂方式，了結停業前所為之交易事務，並通知保管機構辦理所有委任人交易帳戶註銷作業。
三、期貨經理事業應於停業日前一個營業日繳還委任人剩餘委託交易資金。
期貨經理事業受處分停業者，其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期貨經理事業接獲停業命令後，應依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與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所訂方式，了結停業前所為之交易事務，並通知保管機構辦理所有委任人交易帳戶註銷作業。
二、期貨經理事業應於命令停業日前一營業日前繳還委任人剩餘委託資金。
	一、參酌證交所「證券商停業、終止營業暨申請復業辦法」及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停業、終止營業處理程序」修正後規定，爰於第一項增訂「分支機構裁撤或整併」文字，並於申報書函應檢附之附件增訂「員工安置計畫」及公司與企業工會協商會議紀錄或勞資會議紀錄(無企業工會者適用)。
二、簡化第二項文字為期貨經理事業受處分停業者依前項第二及第三款規定辦理。
三、為免踰矩，爰將「本會」修正為「本公會」。

	
	
	第六條 期貨經理事業應於停業日、終止營業日、解散日後二個營業日內，將委任契約處理結果暨保管機構所出具交易帳戶註銷證明文件申報本公會轉陳主管機關。
	第六條 期貨經理事業應於停業日、終止營業日、解散日後二個營業日內，將委任契約處理結果暨保管機構所出具交易帳戶註銷證明文件申報本會轉陳主管機關。
	為免有踰矩，爰將「本會」修正為「本公會」。



【附件一】
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申報書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報□停業  □終止營業 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公司名稱
	

	營業處所
	

	期貨經理事業
代號
	

	預定停業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預定終止營業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董事會議事錄：載明擬停業日期、終止營業日期。
二、「員工安置計畫」及公司與企業工會協商會議紀錄或勞資會議紀錄(無企業工會者適用)。
三、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公司及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註一：自行申報停業、終止營業必須事先(一個月前)申報。
註二：影本需加蓋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附件二】
期貨經理事業解散許可申請書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申請解散許可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公司名稱
	
	期貨經理事業代號
	

	實收資本額
	
	營業處所
	

	開業日期
	
	解散日期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決議錄：
二、「員工安置計畫」及公司與企業工會協商會議紀錄或勞資會議紀錄(無企業工會者適用)。
三、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公司及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註：影本需加蓋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